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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心類學一》 

雪歌仁波切講授,2004/01/03 

有境，趣入到境的方式 

  有境在趣入「境」時，所使用的方法，可以分為：分析為支分而後趣

入的「排入」與不經分析而趣入的「立入」二種。 

  有境分三：心識、補特伽羅、聲。其中的心識趣入對境時，依分別心

的有無，而有「排入」「立入」這二種方式的區別。分別心是以「排入」方

式趣入對境；無分別心是以「立入」方式趣入對境。 

  除了趣入方式的不同之外，由於「有境」在執持「境」時，有：力道

大或小、直接或間接等的差異，所以，境有多種分類，接下來我們要談的，

是「境」的差別。 

境：顯現境、趣入境 

  境的定義：由心（知覺）之所了別者。 

  境，最主要的二種分類是：顯現境、趣入境。二者最主要的差異，在

於力道的大小。  

  在「無分別心」的狀況下，以眼識（根識）為例。當大家看著我手上

拿的這本書時，生起看到這本書的眼識。此時，眼識的「顯現境」指的是，

凡顯現於眼識上的境，不論力道的大小，都包括在內。所以，此時，這本

書，以及在這本書周邊的、上下左右前後的東西，也都成了大家眼識的顯

現境。 

  此時的趣入境是什麼呢？由於此時大家是看著我手上的這本書，眼識

的力道都集中於這本書上，所以，此時大家眼識的趣入境，就只有我手上

的這本書。 

  心識的力道主要集中的焦點所在，是「趣入境」；凡直接顯現的，不論

力道大小，都算是「顯現境」。所以，在現前識（無分別心）的情況下，趣

入境屬於顯現境的一部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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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若是「分別心」，以執書分別心為例。這個執書分別心的力道、所思惟

的對象，雖然是書，但是，其直接顯現的境，是「書的義共相」，透過了書

的義共相，心識的力道才傳到書上，才能執取書。 

  所以，若是分別心，則顯現境與趣入境就很不相同。無分別心的趣入

境，也是顯現境（的一部份）；但，分別心的顯現境，是這個分別心所執的

「該法的義共相」，而其趣入境，才是該法。 

   書，之所以不是「執書分別心」的顯現境，其理由大家了解嗎？因為，

執書分別心沒有辦法直接顯現出書來，顯現境，必須是能直接顯現出來的

境。於分別心上能直接顯現的，是義共相，這也是為什麼我們說，執書分

別心的顯現境，是書的義共相，而不是書的理由所在。 

  簡單地講，「顯現境」是「直接顯現的境」；「趣入境」是「心識力道主

要投注的境」。無論是分別心或無分別心，其顯現境與趣入境的意義，都是

如此。心，分為二種：分別心、無分別心，二者都各有顯現境與趣入境。 

  接下來說明幾個用詞不同，但意義相同的「境」的名相。 

※ 所取境，與顯現境同義。（無論是否為分別心） 

※ 感受境，與趣入境同義。（無論是否為分別心） 

※ 在分別心上，耽著境、感受境、趣入境，三者同義。 

  在背誦時可以這樣去記： 

  現前識（無分別心）的顯現境與現前識的所取境同義；與實事是同義詞 

  分別心的顯現境與分別心的所取境同義；與常法是同義詞 

  現前識（無分別心）的趣入境與感受境同義 

  分別心的趣入境、感受境、耽著境同義 

凡是成事（成實、法），周遍是顯現境（因為，若是常法，就是分別心

的顯現境；若是無常法，就是現前識的顯現境） 

 



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，僅供參考，容有疏失，懇請指正。       道次世界：http://www.lamrimworld.org/ 

 心類學 2004TC-001-20040113                  - 3 -               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221 

分別心的顯現境 

  為什麼分別心的顯現境，與常法同義？這理由其實已經講過了，這裡

再複習一次。常法，是分別心所直接顯現出來者，它是由分別心所增益出

來的部分，是分別心所想出來的。再回到剛才講過的例子，執書分別心的

顯現境，是書的義共相。 

  凡是常法，都是分別心的顯現境，都是於分別心上的一種顯現。這句

話，我們要怎麼去思考呢？ 

  無我，是常法。我們的心，本來執持的「有我」（成立為我），是如何

轉換，而後了解「無我」的呢？是靠著分別心、用理智去觀察判斷，消除

本來執持「有我」的心，而後，「有我」在分別心上無法成立。這就是我們

所講的「無我」。 

  所謂「有我」「無我」是，心上，本來執持有我的心，透由理智去觀察

分析，而後知道這我是沒有的，當這種情況產生時，我們就說「無我」，這

是由分別心去耽著之後出現的部分，因此是常法。因為是常法，所以它是

有的、是存在的，並不是錯的，它是分別心的顯現境。 

  以上說明的是：「無我」是分別心的顯現境，是常法。 

  「無我」，是由分別心的判斷而產生的，它沒有辦法在現前識（無分別

心）上顯現。為什麼？於分別心上顯現的，一定是跟分別心在一起的，它

沒有辦法給其他者（無分別心），所以，沒有辦法於無分別心上顯現。所以

說，凡是常法，都是分別心的顯現，而沒有辦法成為現前識的顯現境。 

  同樣的，現前識（無分別心）的顯現境，不會是常法。因為不會是常

法，所以，現前識的顯現境，就一定是實事。（現前識的顯現境，與實事同

義。） 

  對於分別心而言，它所執持的境，是沒有辦法於其上直接顯現的。以

執瓶分別心為例，雖然它所執持的境是瓶，但是，瓶沒有辦法直接於其上

顯現出來，必須透過瓶的義共相，分別心才能執持到瓶。所以，凡是分別

心所直接顯現的境，一定都有義共相的顯現，而不可能是實事的自相。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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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凡是實事、一切的有為法，都不會是分別心的顯現境，它只能成為

現前識（無分別心）的顯現境。 

  為什麼一切的有為法，是現前識的顯現境？這，就與之前講的「立入」

的觀念有關。所謂的「現前識」指的是，在它面前的境是什麼，它就直接

照著那個樣子去認識它，所以，實事的自相，就直接成為現前識的顯現境。 

  常法，是分別心的顯現境，比如「無我」。這些分別心所顯現的境，雖

然是常法，但對我們卻很有好處。比如，我們的近取五蘊是無常的，因為，

它是依於因緣所生的法，所以是不穩定、會變化的。這個概念，用辯式來

說明，就是「近取蘊，是無常，所作性故」。像這樣，我們之所以能用理智、

理由，去成立一個「所立」，就與「分別心的顯現」有關係。 

  什麼關係？ 

  在「近取蘊，是無常，所作性故」這個辯式中，以「所作性」為理由，

成立所要成立（所立）的「無常」。為什麼這樣能行得通？因為，在分別心

上「所作性」的顯現，並不是所作性的自相，它不是所作性，它是常法；

分別心上「無常」的顯現，也不是無常的自相，並不是真正的無常，而是

常法。如此，無常才能成為這個辯式的所立。 

  為什麼？如果在我們的分別心上所顯現的無常，是真正的無常，那麼，

無常與所作性這二者，會同時成立，它們會在同一個基（事）同時成立、

同時存在。如此一來，這二者就會變成「沒有關係」，能立與所立的關係亦

無從成立。能立所立之間，一定是能立先有，之後才有所立。 

  所以，正因為分別心上的顯現境是常法的緣故，我們才能藉由理智、

理由，去成立所立。在「近取蘊，是無常，所作性故」這個辯式中，我們

會在近取蘊這個有法（主題、對象）上，先思考「所作性」這個理由，之

後才會思考「無常」這個結論（所要成立的、所立）。能立所立的關係，正

是如此：先了解「能立」，之後，依靠著「能立」為理由，才能成立「所立」。 

  在近取蘊這個有法上，思考它「是所作性」的這個思考者分別心（此

時，分別心所扮演的是思考者的角色），若它的顯現境就是所作性的自相、

是真正的所作性；而後，它所作出的結論（所立），若它的顯現境就是無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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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自相、是真正的無常的話，那麼，因為無常與所作性這二者，永遠都是

在同一時間成立、沒有成立時間先後的關係，如此一來，能立所立的先後

關係也就不能成立。 

  再舉另一個例子。以這個鈴為例，當認識到「這是鈴」後，在大家心

相續上的執鈴分別心上，會有鈴的顯相。這個鈴的顯相，它是常法，普遍

存在於一切的鈴上（在一切鈴上周遍成立）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，大家在看

到其他的鈴時，不必經過再一次的說明，內心就能生起「這是鈴」的認識。

第一次的對鈴的認識，可以連結到之後對於其他鈴的認識上。 

有境 

  有境分三：心、補特伽羅、能詮聲。  

  補特伽羅的定義是「依自身五蘊之任何一種而安立之士夫」。若仔細想

想：平常一談到補特伽羅時，我們會想到什麼？在講到「我、他、人、狗、

天人、老師、出家眾…」等等時，看看我們心裡那時想著的是什麼？應該

都不出於五蘊之任何一種的範圍。五蘊指的是「色受想行識」五蘊。以下

分別舉例說明。 

  首先，依於色蘊而安立士夫。譬如，我們說「一個人」「一隻狗」時，

首先想到的，就是他（牠）的形色，之後才想到「人」、「狗」。 

  第二，依於受蘊而安立士夫，譬如說「地獄眾生」時，我們會透過他

受苦的情況，而後想「地獄眾生」；或一說到「病人」時，我們馬上會知道，

因為他有病，所以稱之為病人。 

  第三，依於想蘊而安立士夫，這是以心的見解來安立，比如在說「佛

教徒」「密宗」「顯教」時，我們是以心的見解為理由而安立名字的。 

  第四，依於行蘊而安立士夫，比如在說「木工」、「秘書」、「老師」等

時，是透過他主要做的一些動作、工作，而安立這些名字。 

  第五，依於識蘊而安立士夫，比如說「我的前後世」、「我的前世是做

什麼的」、「我的來世會做什麼」，透過以識蘊為理由，而後安立「我」這

個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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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上說明透過五蘊中的任何一個而安立為士夫，有時可以只由五蘊中

任何一種，有時是由二種或以上、或五種都聚合在一起而後安立。比如，

以「比丘雪歌」為例，聽到這個詞時，各位想到什麼？每個人可能都不完

全相同。 

  不論你講的是「我」、還是「他」，當我們在思考某一補特伽羅時，其

思考的所依，是「依自身五蘊之任何一種」而形成這個補特伽羅。而，正

如補特伽羅的形成方式，我們心裡，也形成、成立了「有我的存在」，因此

使我們仍在輪迴中流轉。使我們流轉於輪迴的最根本因「我執」，正是在這

樣的補特伽羅上執持的（在補特伽羅上，執持有我的存在）。由於我執，我

們認為，補特伽羅是不須要觀待於他者、自己就很有能力。這樣的執著，

使我們成為瘋子，開始造作利己損他的種種惡業。 

  若要改變這種錯誤的持執方式，最主要的是要了解：補特伽羅，其所

依的五蘊之任何一種，都不是諦實成立的，它們都沒有從自己方面成立的

能力。若能明白這點，那麼，執持依於五蘊之任一而安立的補特伽羅有我

的存在的我執，也就沒有立足之地了。所以，在許多的經典中，之所以用

「五蘊非諦實成立」來遮止我執，最主要的理由也就在這裡。 

心識-概說 

  心識的定義：「明而了別」 

  「明」：心識的本質，是明、清晰的。這句話要如何理解呢？心識的本

質（自性）沒有任何混濁，只是暫時性地有煩惱存在，如邪見、疑等等，

這些煩惱，暫時性地欺騙了心識，而使得心識變得昏濁，但是，事實上，

心識的本質是清晰的。 

  「了別」：心識，即使不是現前證得（諸法），但是，它有了別其（萬

法）意義的能力。 

  另一種解釋，與心識的自性是否為垢所染無關。心識，是清晰的，它

能夠把境顯現出來。「了別」，是指心識能夠去思考對境。境，能顯現在心

上，這是「明」；心，能思考在心上的對境，這是「了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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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種解釋所含蓋的意義較廣，第二種則比較容易了解。這二種對於

心識的解釋方法，能夠把整個心的含義，無論深廣或易解，都包括在其中。 

  以上講的，是所有心識都具備的性質。然而，依心識的思考能力，又

可把心識分為二大類：有思考力量的心識、沒有思考力量的心識。前者共

有六種心識，不管它是對的或是錯亂識，它都是非常專注於境上。後者，

稱為「現而未定識」。 

現而未定識 

  這種心識沒有什麼力量，因為它在思考著別的事情，並沒有專注於境

上，所以，心識沒有力量。此時，雖然境是顯現於心識上，但是，心識卻

沒有辦法去確定這個境，沒有辦法指出這個境到底是什麼。 

  比如，當我們的眼睛被非常美麗的事物完全吸引時，那時，耳朵雖然

也聽到了聲音，但，到底是什麼聲音、到底別人跟自己講了什麼，卻完全

不能肯定。此時的耳識，就是「現而未定識」。現而未定識，雖然也有它的

境，但是，卻沒有把力量投注在境上。   

能思考境、專注於境上的心識 

  一般而言，心識，都有著可以思考其上的境的能力。無論這個思考、

想法是對是錯，心識都是把力道投注在境上。這些能專注於境上的心識，

依次第從最不好的心識慢慢往上排列：顛倒識、猶豫識、伺察識、比量、

現量、再決識。 

  比量與現量指的是見境時第一剎那認知到境的心識，之後，第二剎那

再一次的認知，稱為再決識。 

  剛才所提七種心識的排列方式，一般概略地說，是愈來愈好、愈來愈

往上增長，不過，這主要是針對分別識來講的。若仔細地針對每一種心識

做解釋時，要完全按照這樣的次序來說明，會有點困難。比如當我們提到

「無分別的錯亂識」（如：看到二個月亮、看到藍色的雪山…）時，就無法

按照這樣的順序。 

一般而言，實修都是在分別心上進行，而非透過現前識，比如說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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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藉由修持眼識而把東西愈看愈清楚，或是藉由修持鼻識而聞到愈來愈強

的香氣，透由這樣的修持而使證悟越來越高，是沒有的，實修主要是在分

別心上進行的。所以，我們必須了解分別心的運作方式。 

 心識-幾種不同的分類方法 

      ．量識、非量識： 

      ．量識：有二。現量、比量 

      ．非量識：有五。再決識、伺察識、猶豫識、顛倒識、現而未定識。 

      ．能了悟境的識、不能了悟境的識 

      ．分別心、無分別心 

      ．錯亂識、非錯亂識 

      ．自證識、他證識 

      ．根識、意識 

      ．心王、心所   

    以上這些分類方法，我們都必須去了解。了解得愈多，對於心識的不

同作用就會更清楚，這也是我們主要所要學的。 

量 

  量的定義是「新起非欺誑之了別」。 

  量通常指的是「新起、第一個、最初能知道境的心」。通常我們會以為

只要能知道境就稱為量，但是，在經論裡所認定的量，與我們平常的這個

概念並不相同。 

  最初知道境的方式，有二：依於理由而知、不透過理由而直接知道。

前者稱為比量，後者稱為現量。 

  比量，藏文音譯是「杰霸」，「杰霸」二字，「杰」的意思是後面，跟在

理由的後面；「霸」的意思是證得，「後面證得」的意思是：在依靠各種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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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之後而證知境的，就稱為比量的心識。現量，則不需要依靠任何理由，

而能夠直接證知。 

  在中文裡「比」有比照、比度的意思，依靠、比照原因之後我們才能

夠知道，所以中文稱為「比量」。另一個是不依照原因而直接能認知的是現

量。 

  量的定義中，第二個條件「非欺誑」，它的意思是非常穩定、清楚地知

道。若還有懷疑，就不能算是知道。如果知道，但並不確定，這是伺察識。

伺察識的意思是「可能是這個」，它還沒有辦法得到對某件事情的肯定了

知。「肯定了知」指的是，透過觀察檢視之後，所得到的最後結論，並且很

肯定某事物「就是這樣」。能得到這樣的肯定認知的，才能算是「非欺誑」。 

  量的定義中，第三個條件是「了別」，指的是明而了別的心識。 

  這三個條件加起來，所以說：量，是新起的、非常肯定認知的心識。 

  為什麼量要分為三個部份來討論呢？首先，如果不說量是新起的，就

會有再決識也是量的這種過失。再決識，是對於已了知的再度了知，它並

不算是量。在量的定義中，以「新起」這個條件，就把再決識排除掉了。 

  其次，第二個條件「非欺誑」排除掉的是伺察識。伺察識，有可能是

新起的意識，但它是不穩定、不肯定的。所以，在量的定義中，以「非欺

誑」這個條件，排除伺察識。 

  最後，第三個條件「了別」要說明的是，有認知能力的，一定是心識。

這個條件所排除的，是「有部」的主張。有部說宗義者有一部分人主張，

有色根，能認識境。為了排除「有色根是量」，所以在量的定義裡，加上了

第三個條件。    

現前識 

  要明白什麼是現量，必須先對「現前識」有所了解。 

  現前識的定義：離分別無錯亂之了別。 

  現前識指的是：能直接把境無誤地顯現出來的一種心識。所以，現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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識一定不是分別心，因為，分別心必須透過義共相，才能趣入對境，沒有

辦法直接把境顯現出來。 

  雖然現前識能直接而無誤地把境顯現出來，但是，它不一定要能證知

境。境，直接在有境（心識）上顯現，只要它是無誤的，就可以算是現前

識，不一定要證知境。   

  今天的解釋就到這裡，仁波切說如果再解釋下去我們的腦袋就要錯亂

掉了，所說的沒有辦法再進入我們的腦袋中。請大家多念幾次，熟悉一下

量的性相、量的分類以及現前識的分類。   

  在背誦時可以這樣去記： 

  量的定義：新起、非欺誑之了別 

    量分為：現量、比量二種 

現前識分為：根現前、意現前、自證現前、瑜伽現前四者 

問與答 

    問：「佛為立入，凡夫為排入」這二者是否絕對如此？而在這二者之間

的聖人屬於立入還是排入？ 

    答：聖者分為二種：成佛的聖者、未成佛的聖者。前者屬於立入，後

者  為排入。排入的補特伽羅與有情（未成佛者）是同義詞，立入的補特

伽羅與佛是同義詞。 

   問：非欺誑與無錯亂的差別何在？ 

    答：非欺誑，不一定是無錯亂。例如，比量，都是非欺誑的，比量，

是不會欺騙我們的，就好比證悟空性的比量，它是無欺誑的、穩定的。至

於錯亂與否，則要看其所顯現的，以及所執持的這二者有沒有錯誤。二者

中只要有一個錯了，就算錯亂。所以，比量是非欺誑但有錯亂。之所以說

它錯亂，是從其顯現的部份講的。比量是分別心，所以它是有錯亂但非欺

誑。 


